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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產學傑出獎設置辦法 

94 年 10月 7 日 94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3月 24 日 9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月 29 日 99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3 月 30 日 9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9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9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為獎勵本校績優教師及年輕優秀教師從事發明創作及產學合作，將研發成

果轉化為產業應用，特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來源：本校校務基金。 

第三條 獎勵方式：產學傑出獎及產學傑出新人獎獲獎教師每人獎勵新台幣二十五萬元及獎

牌一面，獎勵金額需用於教學研究相關費用，獎牌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中

頒發。 

第四條 獎勵對象： 

一、產學傑出獎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對象，獲獎教師每年以二名為限。 

二、產學傑出新人獎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對象，獲獎教師每年以一名為限，且應具備

下列各款條件： 

(一)年齡在四十二歲以下者(女性教師在此年齡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生一胎

得延長兩歲，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副教授職級以下者(含副教授)。 

(三)未曾獲得本處產學傑出獎及產學傑出新人獎者。 

第五條 審查小組：申請案應組審查小組審查之，審查委員由校長聘請副校長、全球產學營

運及推廣處產學長及本校教授若干人，由副校長擔任審查小組召集人。 

第六條 甄選程序： 

一、申請--由教師填具申請表格，並檢附三年內(統計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止)相
關發明專利、技術移轉授權及產學合作具體績效於每年十月底前送交產學營

運及推廣教育處，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發明專利應以國立中山大學為申請人

或共同申請人為限。獲獎教師得獎後可再申請產學傑出獎，惟其申請年度與

之前得獎年度之統計期間如有重複，該重複年度之績效不予以列入計算。 

二、初審--由審查小組在產學傑出獎及產學傑出新人獎獎項之教師申請名單中分別

選出至多四名產學傑出獎申請教師及至多兩名產學傑出新人獎申請教師送外

審。審查小組得於申請名單外，另推薦若干名送外審。 

三、決審--由審查小組就外審結果選出產學傑出獎及產學傑出新人獎教師得主。 

第七條 評核標準：申請教師之技術移轉授權金額及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皆以已收取之金額列

入計算，分期但尚未收款之金額不予採計，且其中技術移轉授權金額不得為零，

亦不包含科技部先期技轉金額。申請教師技術移轉授權金回饋校方金額與產學合

作管理費回饋校方金額合計需達獎勵金二十五萬元加計產學研究類特聘教授

之彈性薪資總額以上，始達到送外審之門檻條件。 

第八條 業務承辦單位：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